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权责清单（202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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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行政检查
	对地方志工作进行督查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对应秘书处
	【行政法规】《地方志工作条例》（2006年国务院令第467号公布）第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主管本行政区域的地方志工作，履行下列职责：（一）组织、指导、督促和检查地方志工作。
	1.告知责任（对应秘书处）：制定检查方案，确定检查内容、对象和方式，通知被检查单位。
2.检查责任（对应秘书处）：根据被检查的实际情况，对承担地方志编纂任务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开展定期或者不定期监督检查。
3.处理责任（对应秘书处）：检查中发现有违反《地方志工作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工作办法》等规定行为的单位或个人，依法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
4.监督责任（对应秘书处）：强化检查活动的监管。根据督查结果，对有关单位和个人，予以通报批评或予以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把详细的处理过程和结果予以记录。
5.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对应秘书处）。
	1.【行政法规】《地方志工作条例》（2006年国务院令第467号公布）第五条 （一）组织、指导、督促和检查地方志工作；
2.【地方政府规章】《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工作办法》（2020年1月2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136号公布 自2020年4月1日起施行）第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地方志工作督查通报制度，对本行政区域地方志工作进行督查，并通报督查情况。
3.【行政法规】《地方志工作条例》（2006年国务院令第467号公布）第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编纂出版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名称冠名的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提请本级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依法查处；第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审查验收、批准将地方志文稿交付出版，或者地方志存在违反宪法、法律、法规规定内容的，由上级人民政府或者本级人民政府责令采取相应措施予以纠正，并视情节追究有关单位和个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同2。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职责：
1.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对造成或即将造成地方志工作编撰不符合要求的行为不予制止和有效处理的（机关纪委或驻厅纪检监察组）；
2.在监督检查过程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机关纪委或驻厅纪检监察组）
3.在监督检查过程中滥用职权，谋取不正当利益和发生腐败行为的（机关纪委或驻厅纪检监察组）；
4.除以上追责情形外，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依法追究相应责任（机关纪委或驻厅纪检监察组）。
	1.【行政法规】《地方志工作条例》（2006年国务院令第467号公布）第二十条 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其所在单位责令改正，依法给予处分。
2.【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2020年6月2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第三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造成不良后果或者影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较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情节严重的，予以开除：（二）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玩忽职守，贻误工作的。
3.【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2020年6月2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第三十三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较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情节严重的，予以开除：（一）贪污贿赂的；（二）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本人或者他人谋取私利的；（三）纵容、默许特定关系人利用本人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的。
拒不按照规定纠正特定关系人违规任职、兼职或者从事经营活动，且不服从职务调整的，予以撤职。第三十四条 收受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等财物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较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情节严重的，予以开除。向公职人员及其特定关系人赠送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等财物，或者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宴请、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情节较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严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第三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严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一）违反规定设定、发放薪酬或者津贴、补贴、奖金的；（二）违反规定，在公务接待、公务交通、会议活动、办公用房以及其他工作生活保障等方面超标准、超范围的；（三）违反规定公款消费的。
第三十六条 违反规定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或者违反规定兼任职务、领取报酬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较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情节严重的，予以开除。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免责情形以及《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入推进激励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工作实施方案〉等6个文件的通知中明确的免责情形。
	

	
	
	
	
	
	
	
	
	
	
	
	
	

	
	
	
	
	
	
	
	
	
	
	
	
	

	2
	行政奖励
	对在地方志工作中作出突出成绩和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对应秘书处
	1.【行政法规】《地方志工作条例》（2006年国务院令第467号公布）第十七条  在地方志工作中作出突出成绩和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地方志工作机构给予表彰和奖励。
2.【地方政府规章】《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工作办法》（2020年1月2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136号公布 自2020年4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二条在地方志工作中作出突出成绩和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地方志工作成果依照有关规定参加国家和自治区地方志优秀社会科学成果评奖。
	1.制定方案责任（对应秘书处）：科学制定表彰方案，明确标准、比例和程序。
2.组织推荐责任（对应秘书处）：严格按照表彰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工作，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应秘书处）：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研究确定表彰、奖励对象后进行公示。
4.表彰责任（对应秘书处）：对公示无异议的候选对象名单研究确定，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名义表彰。
5.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对应秘书处）。
	1.【行政法规】《地方志工作条例》（2006年国务院令第467号公布）第十七条 在地方志工作中作出突出成绩和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地方志工作机构给予表彰和奖励。
2.【地方政府规章】《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工作办法》（2020年1月2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136号公布 自2020年4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二条在地方志工作中作出突出成绩和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地方志工作成果依照有关规定参加国家和自治区地方志优秀社会科学成果评奖。
3.同2。
4.同2。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违反程序和标准实施行政奖励的（机关纪委或驻厅纪检监察组）；
2.办理行政奖励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机关纪委或驻厅纪检监察组）；
3.除以上追责情形外，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依法追究相应责任（机关纪委）。
	1.【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2020年6月2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第三十三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较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情节严重的，予以开除：（一）贪污贿赂的；（二）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本人或者他人谋取私利的；（三）纵容、默许特定关系人利用本人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的。拒不按照规定纠正特定关系人违规任职、兼职或者从事经营活动，且不服从职务调整的，予以撤职。第三十四条 收受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等财物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较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情节严重的，予以开除。向公职人员及其特定关系人赠送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等财物，或者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宴请、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情节较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严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第三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严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一）违反规定设定、发放薪酬或者津贴、补贴、奖金的；（二）违反规定，在公务接待、公务交通、会议活动、办公用房以及其他工作生活保障等方面超标准、超范围的；（三）违反规定公款消费的。
第三十六条违反规定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或者违反规定兼任职务、领取报酬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较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情节严重的，予以开除。第三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造成不良后果或者影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较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情节严重的，予以开除：（二）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玩忽职守，贻误工作的。
2.同1。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免责情形以及《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入推进激励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工作实施方案〉等6个文件的通知中明确的免责情形。
	

	
	
	
	
	
	
	
	
	
	
	
	
	

	
	
	
	
	
	
	
	
	
	
	
	
	




